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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推进中国妇女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张震环

(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1149)

摘 要: 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基本重合”转变为“有限分离”。“强国家 － 强社会”是未来国家

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方向。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妇女进一步发展的路径为: 首先，在妇女政

策制定方面，积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逐步建立妇女特殊贡献补偿制度，促进妇女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人。其次，

加大提高妇女政策的执行力。再次，加强社会力量的发展，大力推进民间妇女组织能力建设，推进当代妇女解放

的理论研究，促进妇女“为妇女”主体意识的发展，提高妇女解放的男性参与度。最后，在相关妇女机构的调整上，

要通过设立党内妇女组织，加强政府性别机构建设，组建民间妇女联盟，形成国家与社会互动有效的制度联接，从

而实现妇女解放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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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逐步放权和社会的

增权，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基本重合”向“有限分

离”转变，但二者之间并未形成适应于现代化发

展的良性结构，社会力量的增长对国家政治的影

响有限。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还处于一种不均衡

的状态，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渗透和控制依然是

强有力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还主要取决于执政

党的主观意志和理性抉择，未摆脱“强国家 － 弱

社会”的局面，是一种“非对等式互嵌”。这一时

期的妇女解放仍然延续了改革开放前妇女解放

的国家干预体制，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相应的

创新，但效果差强人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妇女问题大量涌现，妇女解放面

临的难题增多，如何根据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结

合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重新确定

国家在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作
用，推进国家强力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模

式的当代转型是当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

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一、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中国妇女发展的对策

( 一) 在妇女政策制定方面

1． 积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

流化”，即将性别意识引入社会发展以及决策主

流，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 1985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

大会上。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正

式提出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并将其写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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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领》。1997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对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致定义: “把性别问题纳

入主流是一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

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

对妇女和男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

战略，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
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

项目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妇女

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

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①

中国政府是世妇会后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

的 49 个国家之一，在推进社会主流化方面作出

了实质性的努力。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

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受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我国

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中性别意识不敏

感或者缺失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如女胎的生

存权问题，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女性的性商品

化问题等等。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

还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要，各级政府在实现社会

性别主流化方面尚有不足。社会性别主流化在

中国仍是一个远未实现的谋略。如何加快我国

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 笔者在借鉴国际社会相

关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认为在制度、

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层面，推进社会性别主流

化的重点主要有:

第一，加强培训，增强决策层领导者对性别

议题的敏感度和认知度。决策者是政府权力机

构的代表，是政策制定的主体，其社会性别意识

的强弱直接影响政策的性别公平程度。目前，国

外通过教育培训强化决策层的性别意识来推进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我国有些地方也在进行一些相关的尝试，但针对

政策决策者的专门的社会性别培训还很少，更没

有制度化。

第二，引入先进的性别分析工具，强化性别

视角，制定性别敏感政策。在所有的重大政策制

定之前，要运用先进的性别分析工具与方法，根

据两性实际存在的社会差距，研究政策对男女两

性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从而建立对消除社会性

别不平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性别敏感政策。在政

策制定时进行必要的社会性别分析，可以有效避

免政策中的性别缺失和事后补救，预防新的社会

矛盾的产生，从而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发展

规划中体现性别平等的原则，提高决策的科学

性，避免作出错误的决定。

第三，实行性别平等预算，确保社会性别主

流化从理念层面转化为现实行动。社会性别预

算是指从性别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

共支出进行分析，看它对妇女与男性之间有什么

不同的影响。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过程中，

资金支持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手段，没有预

算支持，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只能是口号，无法

转化为现实行动。我国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

验，加强政府部门对社会性别预算工作的重视，

将性别意识纳入中国部门预算体系，并作为每年

人大会议审议财政预算的内容之一，同时要加强

社会性别预算的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确保社会

性别主流化从理念层面转化为现实行动。

第四，加大妇女赋权的力度。赋权，即赋予

权力，“是指个人或群体挑战现存的权力关系，重

新获得自己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应有权力的过

程。”［1］妇女赋权，指使妇女认识和获得在家庭和

社会生活中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的过程。它包括

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女性对自己在家庭和社会

应有的权利的重新认识; 二是在获得平等意识基

础上的权利获得。妇女赋权由 5 个部分组成: 一

是自我价值的感知; 二是拥有和决定选择的权

利; 三是获得机遇，使用资源的权利; 四是有力支

配自己生活( 家庭内外) 的权利; 五是影响国内、

国际社会变革方向的能力，创建更加公正的社会

和经济秩序。笔者认为，现阶段加大妇女赋权的

力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赋权要唤醒妇女群体，使每个妇女有

平等意识，有维护自身平等权利的能力，这样整

个妇女群体才能有力量。妇女要获得内在力量，

要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组织起来，

发出更有效的政治声音，能够为本群体的权利进

行辩护，赢得更多尊重。

其次，在政府层面，要加大妇女利益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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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与选拔力度。我国女性领导干部“为妇女

说话，做事”的性别意识缺失。女性领导作为妇

女参政的代表，最能在决策机构中维护妇女的权

利。但现实中大多数的女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是

凭本事干出来的，与妇女整体无关，把参政看成

是个人的事，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妇女参政的代

表。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任何一个群体的代

表在决策层达到 30%以上的比例，才可能对公共

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我国权力结构内部妇女以

副职居多，显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②。正是

由于决策层中妇女的缺席，才使我国妇女群体利

益的边缘化现象如此严重。可以说，在决策层缺

少妇女利益的代言人，是目前我国推进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最大障碍。

再次，在政策制定、监督与评估层面，加大妇

女研究专家的决策参与度。先进的性别分析工

具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

运用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和方法，掌握现实存在的

性别差距。在政策的执行环节，要尽可能地弱化

传统性别规则，避免政策执行的结果造成对妇女

的负面影响，一项原本不具有性别含义的政策很

可能在现实的实践中产生性别歧视的结果，这就

需要在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环节，运用社会性别

分析工具和方法分析评估政策实际运行产生的

影响，要从决策的效果反观政策性别意识的敏感

度，我们期待什么，结果是什么，从而不断完善决

策，克服可能的性别偏差。政策制定、监督、评估

等所有环节的运行都需要妇女研究专家的介入

和相对专业的分析，因此，加大妇女研究专家的

决策参与度，对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性别敏感

度都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相

对落后。建议成立由妇女研究专家组成的委员

会，专门作性别影响分析，提供咨询服务，并有权

力审查已有的和新的妇女发展政策，以及各个政

府部门提出的重大的法律、战略、政策和计划，切

实有效地促进社会性别进宏观决策的主流。

第五，强化相关政策的关联与协同性，建立

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性别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

调解两性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关系问题。

要从结构上改变原来不平等的权力体系，需要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性别政

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并不总是协调一

致的，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的一面。如给

予妇女以更长的育儿假和提高妇女的育儿补贴，

减轻妇女的经济负担，用以改善妇女照顾孩子的

条件和环境，这些措施的确能够达到这样的目

的，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会进一步强化传统

的性别分工，固化妇女生育者的角色，并可能进

一步强化妇女的从属性地位。因此，政府在制定

政策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以人的发展和生活

幸福为中心，强化相关政策的关联与协同性，建

立社会支持体系，真正实现性别政策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政策的统一。
2． 逐步建立妇女特殊贡献补偿制度，缓解妇

女的角色冲突，促进妇女成为发展的主人，摆脱

从属地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

把男人看作是挣钱养家的人，把女人看作是照顾

家庭的人。评价一个男人的贡献和成就时，社会

常常用金钱、权力和职业声望来判断，而评价一

个女人的贡献和成就时，社会的评价标准则是有

没有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对于事业成功的妇

女，社会的评价标准不是其经济能力和职业能力

的大小，而是家庭角色有没有到位，忙于工作而

无法成全家庭的“女强人”常常被指责为“自私”

与“不顾家”。国家一方面鼓励妇女在职场的努

力和奋斗，另一方面又要求妇女承担好家庭责

任，要尊老爱幼，料理好家庭事务，协调好家庭关

系。这种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妇女被称为“超级贤

妻良母”，即她们既是有理想、有追求、胜任工作

的强者，又是建设现代“文明家庭”的“好妻子”
“好妈妈”“好媳妇”②。但妇女所扮演的“市场

人”和“家庭人”的角色是冲突的，无法完美地协

调。工作和家庭的双向冲突给妇女带来了很大

的压力，她们会内疚，会怀疑自己的选择，也更加

害怕专注于工作而带来的婚姻危机。工作和家

庭的矛盾靠妇女自身无法得到解决，政府和社会

应该关注到妇女追求事业和协调家庭生活的困

境，通过逐步建立妇女特殊贡献补偿制度，如针

对妇女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补偿，针对工作与

家庭兼顾的职业妇女的相关补偿，推进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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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等，缓解妇女的角色冲

突，促进妇女成为发展的主人，摆脱从属地位。
( 二) 在妇女政策执行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向地方以及政府向

社会的分权和放权，妇女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在

我国现阶段的各级政府中均不同程度地发生。

很多有关促进性别平等的良好规定，由于执行不

力，得不到落实而遭遇“抵制”和“蒸发”，如包括

《宪法》和《劳动法》在内的现有法律早就明确规

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但现实的操作中，

具有同样就业权利和技能的女性劳动力却因为

性别而遭到差异性对待。在制度、政策和法律执

行层面，应着力提高妇女政策的执行力，笔者认

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妇

女政策、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第二，加强培训，

提高妇女政策执行主体的性别意识; 第三，完善

性别政策执行信息沟通机制的建设，加大妇女非

政府组织参与力度; 第四，在性别政策执行的监

控环节，要注重绩效评估，优化政府管理。

二、在社会层面上推进中国妇女解放的对策

( 一) 加强民间妇女组织的能力建设

民间妇女组织作为妇女群体利益的代言人，

其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关注现实中不同妇女群体

的利益需求，然后进行整合，有组织有计划地通

过与政府的沟通完成妇女利益表达。但由于国

家对民间妇女组织的法律地位、管理、作用、职

能、资金来源以及对公益事业必要的激励机制等

没有完全明确的规定，导致妇女组织在发展的过

程中限制过多，运行不畅。资金短缺，参与政府

决策的渠道少，在资源动员能力、项目开发能力、

自我建设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还普遍不

强，内部治理问题仍然存在，亟待加强与完善。
( 二) 加强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研究

由于妇女研究处在整个中国研究的边缘地

位，妇女研究者很难从体制内得到相应的资源，

妇女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加强。近几

年，我国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中对妇女研究的资助

力度有所加大，2013 年度，在获得立项资助的课

题中，与妇女 /性别研究直接相关的课题 35 项，

资助金额达 654 万元③ ;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13 个学科领域明确列入了 23 个直接与

妇女 /性别研究相关的选题方向，相较 2014 年的

7 个学科、11 个选题方向有了显著增加。此外，

还有与妇女 /性别研究关系密切的 65 个选题方

向。可以说，妇女研究体制内资源的增加为妇女

研究者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妇女研究者们要抓住

机遇，进一步推动妇女研究知识行动化和行动知

识化，形成知识生产与运用的良性生态循环。
( 三) 促进妇女“为妇女”主体意识的发展

马克思 指 出，自 我 认 识 是“自 由 的 首 要 条

件”［2］。列宁也强调，“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

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

的事情”［3］。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最终实现有待妇

女作为主体“为妇女”的理性自觉。因为任何意

义上的解放都是主体自我的解放，都是主体实践

的产物，而不可能靠外在条件的保证就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通过持续

不断地实施政治动员和法律的保护，中国妇女迅

速获得了西方妇女经历百余年的苦苦追求才得

以获得的权利，但这种由男性、政党、国家主导的

妇女解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妇女对国家

的依赖感，淡化了妇女的自我反思意识。随着社

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妇女被抛

向市场，失去了政府处处呵护的妇女要想在这个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争得一席之地，并

有所发展，就必须和男性一样去拼搏，彻底摆脱

自己的依赖性，不自强，必自亡。市场经济的发

展激发了妇女主体意识的发展，一方面，女性以

主体的姿态追求和维护自身作为人的应有的权

利; 另一方面，女性第一次以女性的立场表达自

身的独特权利和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改历

史上由男性、政党、政府代言的范式，妇女自我认

识和自我建构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笔者认为，

现阶段促进妇女个体“为妇女”主体意识的发展，

使其形成集体认同，主要应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

作: 首先，要重视妇女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妇女的

整体素质。具体来说，应在全社会通过各种渠道

对公民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

文明进步的性别平等意识，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

定位，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加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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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育的投入力度，尤其是要形成鼓励延长经济

欠发达地区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奖励措施，促进她

们能够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发挥社会组织能

够广泛联系妇女个体的优势，加大对妇女个体的

培训力度，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性别认同。其

次，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作

用，宣扬正确的性别意识，营造有利于性别平等

的社会舆论氛围。全面推广社会性别意识，积极

行动起来，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改变女性“被看”

的位置。
( 四) 提高妇女解放中男性的参与度

马克思指出: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

男性发展的意义重大。现有的性别文化对男性

也造成了一种伤害。男人要成为强者，就要永无

止境地追求“高高在上”，要“事业成功”“权力显

赫”“财源广进”。为了成为强者，很多男性不得

不牺牲健康，牺牲和子女的天伦之乐，牺牲作为

一个活生生个体的生命价值。这种性别角色的

定位也使男性处在压抑的状态之中。因此，妇女

的解放同时也是男性的解放，女性完全融入社会

的过程也会大幅减轻男性的生活压力，性别平等

的过程在造福妇女的同时也会造福男人，男性在

和女性平等和谐友好的相处中，也将体会到更多

生命的快乐。女性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应该与

男性并肩作战，获得男性的支持和帮助，在两性

的互动合作中结束性别压迫的历史，并进而实现

男女共同的自由的发展。

三、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层面上推进妇女解放

的对策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关键因素在于国家与

妇女社会组织之间能否建立起一套制度性的联

接，保证二者沟通的顺畅与稳定。目前，我国在

国家与妇女社会组织政治沟通方面还不完善，笔

者认为可以通过相关机构的设立，形成一套制度

化的沟通机制，确保沟通的顺畅与稳定。其具体

设想主要有:

( 一) 建立党内妇女组织

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妇女解放最重要的主

体力量，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党通过国家机构改

革向社会放权，缩小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中

国共产党和社会的直接联系减少了，党组织的社

会性相对弱化。党组织的社会化对巩固和扩大

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防止党组织脱离群众，保持

党和社会密切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

执政党而言，不仅需要保持党组织的国家化，同

时也需要保持党组织的社会化。党要把妇女社

会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依靠力量，把依靠妇

女社会组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党联系群众的一

种新方式，使社会组织成为党的基层工作者，成

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既有利于发

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

基础。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一直有专门的妇女

部负责开展妇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部改

为妇委会，持续至 1958 年。1958 年，全国普遍成

立了妇联之后，由于党内妇委会和妇联党组有重

合之嫌而撤销。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专门

的联系妇女群体和社会组织的部门。党内缺乏

一套能联系妇女个体和了解妇女群体利益需求

的有效制度和机制，因此，有必要在党内成立专

门的联系妇女群体和社会组织的部门。其主要

职能有: ( 1) 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

确定妇女运动的总体路线，对妇女运动进行指

导。( 2)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督促社会组

织对各项妇女政策进行有效的贯彻执行。( 3) 积

极联系各类民间妇女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反馈通

道，提高对妇女利益诉求的回应度。( 4 ) 在各类

民间妇女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增强党的妇女群

众基础。( 5 ) 在重大决策时，征求各类民间妇女

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各类民间妇女社会

组织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

议一定的代表名额。( 6) 吸收一些社会上知名的

各类民间妇女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和政府的

一些重要领导职务。( 7) 吸收各类民间妇女社会

组织在实践中产生的新思想，不断创新和发展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8) 必须定期接待

妇女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定期走访基

层妇女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及时向党委传递信

息，为党联系妇女个体、做群众工作开辟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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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使党能够保持一定的社会性。这样，执政

党就可通过组织覆盖、组织帮助的方式在妇女社

会组织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包容与沟通的执

政方式，以党的意识形态包容非政府组织的价值

倾向，以政治参与和政策性服务来扩大非政府组

织的政治认同，以党的组织影响力渗透进入非政

府组织，充分利用新技术促进政治互动，提高党

的执政艺术”［5］。
( 二) 加强政府性别机构建设

目前，在我国的政府机构中，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是专门负责中国政府实施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推进性别平等的机构。它成立于 1990 年 2

月。妇儿工委以成员单位的形式组成，这样设计

的出发点是因为推进性别平等要涉及社会各个

发展领域，必须通过跨部门的合作才能进行。妇

儿工委以成员单位的形式组成有利于部门之间

的协调联络和通力合作，保证跨部门合作能够持

续有效的开展，实现制度变革。但在实际操作

中，由于妇儿工委唯一具有实质性机构意义的办

公室设在妇联，办公室的专职主任和工作人员大

多由妇联干部担任，很多人误以为妇儿工委是妇

联的内设机构，导致妇儿工委的权威性不足，有

名无实。妇儿工委主要工作是负责政府纲要和

规划的实施与检测，但由于妇儿工委对下设成员

单位的影响力不足，现实工作的推进主要靠妇联

的力量。妇儿工委的工作任务和妇联的工作任

务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在职能上也互有交

叉，因此，在实际的运作上两个单位存在着权责

不明、职能不清的问题。推进性别平等的职责要

求政府机构不仅要能够制定出若干专门解决妇

女问题的具体政策、具体规划和具体措施，还要

将性别问题纳入到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宏观

决策的主流，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所有的公

共政策中都要体现出明确的社会性别意识。对

于这样艰巨的任务，以现在妇儿工委的实际运作

效能来看是远远不能胜任的。综合国内外政府

部门设置的性别平等机构的实践经验，建议将妇

儿工委上升为有实质影响力的性别平等部门，与

其他部委平行，直接向总理负责，并在地方各级

政府设立性别平等部门，由政府提供人员和财政

保障。其主要职能为: ( 1)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及性别政策，推动政府部门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2) 执行性别立法

和政策，审查已有的和各个政府部门新制定的任

何重大的法律、战略、政策和计划，并对国家领导

层提出建议。( 3 ) 积极引进先进的性别分析工

具，建立分性别统计的基础数据库，准确地了解

性别平等发展的程度和存在的问题，监督评估性

别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改进和发展的新方案。
( 4) 设立财政专项基金，支持促进妇女发展的行

动，监督政府部门的预算和花费，管理妇女发展

基金。( 5) 在政府部门开展性别平等培训，提高

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
( 三) 组建民间妇女组织联盟

我国近些年民间妇女组织的数量发展很快，

但联系松散，缺乏彼此之间合作的平台，政治资

源不足，无法将自己代表的妇女利益与组织利益

整合起来，并有序地传输到政府决策部门中去。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建议组建一个民间妇女组织

联盟。其主旨在于加强民间妇女组织之间平等

的互动、沟通和合作，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实现

对妇女群体利益诉求的整合。民间妇女组织联

盟的作用主要在于在民间妇女组织和政府之间

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新成立民间妇女组织联

盟将履行以下社会职能: 能够将民间妇女的各种

需要整合起来，形成反映不同妇女群体的利益诉

求的文本，通过挂靠在政府性别平等机构之下，

建立有效的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系统、集中、有序

地向政府性别平等机构提交相关性别问题提案，

政府性别主管部门通过与其他部门协商，对妇女

联盟提出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实现政府与社会

的有效互动。除了承担联系政府与民间妇女组

织外，妇女组织联盟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作

为，如开展妇女理论研究，为决策部门提供咨询;

积极向社会大众传播社会性别意识，关注新领域

内的性别平等问题; 对于社会性别歧视现象，主

动向政府性别平等机构提出审查申请; 广泛开展

各种妇女社会工作; 就妇女组织认为侵犯了妇女

儿童整体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发展与其他

妇女组织的国际国内合作，增加资源渠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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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等。
三个相关部门的建立从体制上可以破解我

国妇联组织政党性、政府性和社会性不分的弊

端。三者各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和分工，既相互监

督制约又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党、国家与社会之

间有效的制度连接，能够真正做到“上传下达”和

“下情上达”，为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妇女解放事

业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

注释:

① 参见 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 Gender: A Partnership

of Equal，载于 Geneva2000 年第 5 期。

② 参见李汉顺的《当代妇女应该是“超贤妻良母”》，载

于《中国妇女》1986 年第 7 期。

③ 参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结果公布 35 项与妇女 /性别研究直接相关课题

获批立项》，载于《研究信息简报》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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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has changed from tradi-
tional socialist mode“general overlapping”into“limited separation”． “Strong state － strong society”is the i-
d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future． Based on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
ty，we provide the following steps for Chinese women’s further development． Firstly，when making women’s
policy，we should advance gender mainstreaming activel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women’s special contribu-
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to make women the master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Secondly，we should reinforce
the implementing of women’s policy． Third，we should develop social forces，vigorously promote nongovern-
mental women’s organization，increas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women’s liberation，develop
women’s“for women”consciousness，and enhance male participation in women’s liberation． Finally，in re-
spect of women’s agencies，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cause，we should establish an
efficient state － society system，by construction of inner － party women organization，governmental gender insti-
tution and non － governmental women’s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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